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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人民政府令 

第 326 号 

《山东省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办法》已经 2019 年 9 月

23 日省政府第 48 次常务会议通过，现予公布，自 2019 年 11 月

1 日起施行。 

省长 龚正 

2019 年 10 月 1 日 

山东省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办法 

第一条 为了规范政府对企业投资项目的核准和备案行为，

优化营商环境，依法保护企业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行政许可法》和国务院《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》等

有关法律、法规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企业投资项目的核准、

备案以及相关管理活动。法律、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企业投资项目，是指企业在本省行政区

域内投资建设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，包括企业使用自己筹措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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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项目，以及使用自己筹措的资金并申请使用政府投资补助或者

贷款贴息等的项目。 

企业投资项目申请使用政府投资补助或者贷款贴息的，应当

在履行核准或者备案手续后提出资金申请报告。 

第四条 企业投资项目管理工作应当遵循企业为主、平等对

待、优化服务、便捷高效的原则。 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推进工程建设等领域审批流程再造，

精简审批环节，压缩审批时限，提高审批效能，实现审批时间、

事项清单、服务模式等规范化管理。 

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改革、工业和信息化部门以

及经省人民政府授权的行政许可部门为企业投资项目的核准机关、

备案机关，按照职责分工，负责企业投资项目的核准和备案管理、

服务工作。 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、生态环境、住房城乡建设、应

急管理等有关部门，应当按照职责，做好企业投资项目管理、服

务的相关工作。 

第六条 对关系国家安全、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、战略

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企业投资项目，实行核准管理，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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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项目范围和核准权限，按照省人民政府发布的《政府核准的投

资项目目录》确定。 

国家和省对企业投资项目核准范围和核准权限另有规定的，

从其规定。 

第七条 《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》以外的企业投资项目

和房地产开发项目，实行备案管理。 

除国家和省另有规定外，备案项目按照建设地点实行属地管

理。其中，跨设区的市的项目由省人民政府备案机关负责，跨县

（市、区）的项目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备案机关负责。 

第八条 除涉及国家秘密的项目外，企业投资项目核准、备

案应当通过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受理、办理、监督和服务，

实现核准、备案过程和结果的可查询、可监督。 

核准机关、备案机关以及其他有关部门，应当使用在线审批

监管平台生成的项目代码办理相关手续。 

第九条 企业办理项目核准手续，应当按照国务院投资主管

部门发布的通用文本编制项目申请报告，向核准机关提出申请，

并提供下列材料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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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通过划拨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项目，应当附具

规划主管部门核发的选址意见书； 

（二）依法应当进行用地、用海预审的，应当附具自然资源、

海洋发展主管部门出具的用地、用海预审意见； 

（三）法律、法规规定需要提供的其他相关材料。 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政务信息资源的共享应用，能够

通过政务服务平台查询的材料，核准机关不得再要求企业提供。 

第十条 企业可以自己编制项目申请报告，也可以委托具有

相关经验和能力的中介服务机构编制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制

企业委托中介服务机构编制项目申请报告。 

第十一条 按照规定由国务院核准或者由国务院有关部门核

准的企业投资项目，企业可以通过省发展改革部门或者其他有关

部门转送项目申请材料(含项目申请报告)；其他企业投资项目，企

业可以直接向具有相应核准权限的核准机关报送项目申请材料，

也可以通过项目所在地发展改革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转送项目

申请材料。具体办法由省发展改革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。 

第十二条 企业投资项目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的，

核准机关应当予以受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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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核准机关应当在法

律、法规规定的时限内一次性告知企业补充或者调整相关材料；

逾期不告知的，自收到项目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。 

第十三条 核准机关正式受理项目申请报告后，应当对下列

内容进行审查： 

（一）是否危害经济安全、社会安全、生态安全； 

（二）是否符合相关发展建设规划、国土空间规划、产业政

策和准入标准； 

（三）是否合理开发并有效利用资源； 

（四）是否对重大公共利益产生不利影响。 

核准机关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征求有关部门或者项目所在地县

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意见，被征求意见单位应当及时书面回复。 

第十四条 核准机关委托中介服务机构对企业投资项目进行

评估的，应当根据项目具体情况明确评估重点和评估时限；除项

目情况复杂的外，评估时限一般不得超过 30 个工作日。评估费用

由本级财政予以保障，评估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向企业收取任

何费用。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5277


